附件

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生产职责清单

根据《昆山市部分新业态新领域和有关职责交叉领域安全生产职责清单（第一批）》（昆安〔2025〕1号）要求
养老、殡葬等民政服务机构和残疾人服务机构
（一）牵头单位
市民政局统筹养老（含老年人日间照料）、殡葬等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生产工作。
（二）责任单位 
1. 服务机构存在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与抽查工作，市住建局负责。 
2. 服务机构特种设备安全、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市市场监管局负责。
3. 依法督促指导服务机构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组织开展相关火灾扑救，依法对服务机构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市消防救援局负责。
4. 安全生产类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组织协调，市应急管理局负责。 
[bookmark: _GoBack]5. 根据服务机构所属场所，加强属地管理，督促企业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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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牵头单位


 


市民政局统筹养老（含老年人日间照料）、殡葬等民政服务


机构安全生产工作。


 


（二）责任单位


 


 


1. 


服务机构存在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


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与抽查工作，


市住建局负责。


 


 


2. 


服务机构特种设备安全、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市市场监管


局负责。


 


3. 


依法督促指导服务机构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组织开展


相关火灾扑救，依法对服务机构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进行消防


监督检查，市消防救援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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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类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组织协调，市应急管理局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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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服务机构所属场所，加强属地管理，督促企业单位落


实主体责任。


 




附件     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生产职责清单     根据 《昆山市部分新业态新领域和有关职责交叉领域安全生 产职责清单（第一批）》（昆安〔 2025 〕 1 号）要求   养老、殡葬等民政服务机构和残疾人服务机构   （一）牵头单位   市民政局统筹养老（含老年人日间照料）、殡葬等民政服务 机构安全生产工作。   （二）责任单位     1.  服务机构存在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 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与抽查工作， 市住建局负责。     2.  服务机构特种设备安全、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市市场监管 局负责。   3.  依法督促指导服务机构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组织开展 相关火灾扑救，依法对服务机构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进行消防 监督检查，市消防救援局负责。   4 .  安全生产类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组织协调，市应急管理局负 责。     5 .  根据服务机构所属场所，加强属地管理，督促企业单位落 实主体责任。  

